
※重要文件請詳細閱讀。 

114學年度書畫藝術學系學士班單獨招生 

備取生遞補通知書 

主  旨：台端報考本校 114 學年度書畫藝術學系學士班單獨招生成績合於備取

標準，謹通知備取遞補事宜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通訊遞補：  

(一) 正取生報到完成名單及正取生報到後之缺額將於 

2025 年 08 月 07 日(四)公佈於長榮大學招生資訊系

統網站，請備取生自行上網瀏覽。 

(二) 招生委員會將視正取生報到暨放棄錄取後之缺額，依

序通知備取生辦理遞補報到，遞補至招生名額額滿為止。 

(三) 08 月 11 日(一)後接獲本校通知之備取生，請進行通訊遞補作

業，郵寄地址：711301臺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，「長榮大學招

生委員會收」，信封上請註明”書畫系獨招遞補資料”。 

(四) 注意事項：備取生未依規定遞補時間辦理遞補報到者，視同放棄

遞補資格，由其他備取生依序遞補，考生不得異議。 

二、 08 月 11 日(一)後遞補應寄繳之文件： 

(一) 學生基本資料表（請檢視各欄是否填寫完整）。 

(二) 二吋相片一張（請貼於學生基本資料表正面）。 

(三) 身分證影本（請貼於學生基本資料表背面）。 

(四) 學力證件正本與影本 

1. 已取得高中職學位或同等學力者，請繳交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

明文件。 

2. 持外國學力證明文件者，檢具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

件、歷年成績單正本與影本，及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出入

境紀錄證明影本。 

3. 若畢業證書(同等學力證明文件)暫時無法繳交或另有他用者：請

填具切結書，並於切結書期限內補繳，逾期仍未繳交者，即以自

願放棄入學資格論。 

三、 若要辦理住宿，可參閱附件：申請住宿時間與注意事項。 

四、 本校聯絡電話：06-2785123分機 1162、06-2785601。 

 

 

長榮大學招生委員會 


